	浸出粕立式脱溶机(LS/T 3538—1992 )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植物油料浸出粕立式脱溶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 存。

　　本标准适用于植物油脂浸出工厂，使用6号抽提溶剂油脱除浸出湿粕中溶剂用的立式脱溶机（以下简称脱溶机）。

2　引用标准

　　GB 150　钢制压力容器

　　GB 3323　钢熔化焊对接接头射线照相和质量分级

　　GB 3768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简易法

　　LS 86　立式脱溶机试验方法

　　JB 2536　压力容器油漆　包装和运输

　　JB 8　产品标牌

3　产品分类

3.1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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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格应符合表1的规定（以直接浸出大豆胚为准）。

表 1

处理量，t/d 

30 

50 

80 

100 

200 

300 

500 

公称直径，cm 

130 

160 

180 

200 

250 

280 

350 

　注：层数根据用户需要确定。
3.3　基本参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项目

数据

项目

数据

容器类别

一类低压

上层壳体气相温度，

80～90

夹层最大工作压力
MPa

直接汽

0.1

夹层最大工作温度
℃

直接汽

119.6

间接汽

0.5

间接汽

158.1

4　技术要求

　　脱溶机应符合本标准及压力容器的有关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1　制造技术要求

4.1.1　制造脱溶机的材料，卷制成形的筒体、焊接、产品试样应符合GB 150中有关规定。

4.1.2　夹层底板如采用拼接，最小宽度应大于300 mm，只允许直线拼接，拉钉孔不允许开在焊缝线上。

4.1.3　脱溶机受压部位的A类焊缝均应作大于或等于20％的X射线探伤检查。

4.1.4　制造完毕后，经外观检验合格的脱溶机受压部位，应按图样要求进行水压试验，其余焊缝作煤油渗漏试验。

4.2　装配技术要求

4.2.1　刮刀与底板的平行度应小于3 mm，刮刀与底板在任何位置的间隙应小于10 mm。

4.2.2　料门控制门操纵，调节等装置均应灵活、可靠。

4.2.3　转动轴密封处不泄漏。

4.2.4　脱溶机运转应灵活，刮刀与筒体、底板应无磨擦，与料门、控制门无碰卡现象。

4.3　安装要求

4.3.1　脱溶机安装后，垂直度允差1.5/1000。

4.3.2　脱溶机出厂时涂防锈漆两度，安装合格后，应采用非易燃材料敷设保温层。

4.4　安全技术要求

4.4.1　脱溶机上所用仪表必须反应灵活，显示准确，应由计量部门校验合格，精度要求采用1.5级，表盘直径不小于100 mm。

4.4.2　脱溶机所用的电机应符合国家劳动部对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4.4.3　脱溶机必须有静电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 Ω。

4.5　性能要求

4.5.1　脱溶机的处理量应符合3.2条的规定。

4.5.2　脱溶机各项指标应符合表3中规定。

表 3

项　　目

指　　标

成品粕质量

熟化、不焦、不糊

成品粕残溶，mg/kg

＜700

成品粕含水，％

＜13

尿素酶pH差值

＜0.5

4.5.3　脱溶机运转时的噪声应小于80 dB（A）。

4.5.4　脱溶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使用寿命不低于8年。

5　试验方法

5.1　对本标准中4.1.1条按GB 150中第10章有关要求检测。

5.2　对本标准中4.1.2，4.2.2～4.2.4，4.3.2，4.4.1条和第7章采用尺和目测感官检测。

5.3　射线探伤按GB 3323中要求Ⅲ级合格。

5.4　水压试验和煤油渗漏试验按GB 150中10.9条要求检测。

5.5　对本标准中4.2.1条采用专用量具检测。

5.6　对本标准中4.3.1条采用线坠检测。

5.7　对本标准中4.3.3条采用接地摇表检测。

5.8　噪声按GB 3768中要求检测。

5.9　脱溶机的性能试验，按LS 86中要求检测。

5.10　尿素酶pH差值按如下方法检测。

5.10.1　检测仪器

　　a．　水浴：恒温于（30±5）℃。

　　b．　pH计：装有玻璃电极和甘汞电极，并带有可测5 mL溶液的容器，应使用精密度较高的装置，灵敏度为±0.02 pH单位或更佳，同时附有温度补偿。

　　c．　试管：22 mm×150 mm，具橡胶塞。

5.10.2　试剂

5.10.2.1　0.05 M磷酸缓冲液，将3.403 g磷酸二氢钾（KH2PO4）溶于约100 mL新鲜的蒸馏水中，另将
4.355 g磷酸氢二钾（K2HPO4）溶于约100 mL蒸馏水中，将两种溶液混合，并稀释到1000 mL。临用前，以强酸或强碱调节此溶液的pH值至7.0，如此制得缓冲溶液，其使用期限不超过90天。

5.10.2.2　缓冲的尿素溶液，将15 g尿素溶于500 mL磷酸缓冲液，加入5 L甲苯，用于防腐和防止霉菌生长。按试剂a所用的方法，调节尿素溶液的pH值至7.0。

5.10.3　操作步骤

5.10.3.1　将样品尽可能磨细，但勿使温度升高，至少有60％的样品通过40号美国标准筛即可。大豆粉不必进一步粉碎。

5.10.3.2　称0.200 g制得的样品粉，放入试管，加10 mL缓冲的尿素溶液，塞好橡胶塞，混均，放入30℃水浴中，记下时间。（试样）

5.10.3.3　称0.200 g制得的样粉，放入试管内，加10 mL磷酸缓冲液，塞好橡胶塞，混均，放入30℃水浴中，记下时间。（空白）

5.10.3.4　在制备试样和空白之间应间隔5 min。

5.10.3.5　在消化过程中，每隔5 min，将试样和空白试验的试管内容物摇匀一次。到30 min后，即从水浴中取出试管，并测定清液的pH值。

5.10.3.6　从水浴中取出试管后恰好5 min时，测得pH值读数。

5.10.4　计算

　　将记录试样和空白试验两者之间的pH值之差，作为pH增加值或尿酶活性。

5.10.5　精密度

　　对于煮熟的或未经煮熟的试料来说，同一实验室内的测定精度各自为0.03和0.10 pH单位，而各个实验室相互间的精密度则分别为0.05和0.15 pH单位。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脱溶机必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经当地劳动部门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规程》监察合格后，方可出厂。

6.1.2　本标准中4.1、4.2条为出厂检验项目。

6.1.3　脱溶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或首批产品；

　　b．　当设计、工艺及原材料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本产品停止生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连续生产三年以上或批量达到50台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2　抽样与组批判定规则

6.2.1　产品需全部进行出厂检验。

6.2.2　出厂检验如有一项不合格，即判定该设备不合格。

6.2.3　产品的型式检验按累计产量的10％取样（不是10台取1台）。

6.2.4　型式检验如有一项不合格，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仍不合格时，判该批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7.1　标志

7.1.1　脱溶机应有按图样位置规定的旋转方向标志。

7.1.2　脱溶机应按图样规定位置固定标牌，标牌的型式及尺寸应符合JB 8中规定，标牌的内容应包括：

　　a．　制造单位名称和制造许可证号码；

　　b．　制造单位对该容器产品的编号；

　　c．　制造日期；

　　d．　设计压力；

　　e．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f．　试验压力；

　　g．　设计温度；

　　h．　容器重量；

　　i．　容器类别。

7.2　包装

7.2.1　脱溶机的包装和包装标志应符合JB 2536中的规定。

7.2.2　脱溶机应随带下列技术文件：

　　a．　产品使用说明书；

　　b．　产品合格证；

　　c．　质量证明书；

　　d．　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合格证；

　　e．　竣工图；

　　f．　装箱图。

7.2.3　出口产品的所有文件及标志，全部用中、英文对照。

7.3　运输与贮存

7.3.1　脱溶机的运输一般应整体出厂，如条件限制，可分段运输，分段的划分应按产品的特点在合同中注明，必要时需事先与运输部门联系确定。

7.3.2　铁路运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货物运输规程《货物满载及超限货物运输规则》的规定。公路、水路运输参照各相应部门的规定。

7.3.3　脱溶机的贮存要求垫平放好，露天存放应有防雨淋、日晒和积水的设施，室内存放应有良好的通风与防潮设施。

7.3.4　脱溶机的所有管口法兰应涂防锈油脂，并用盲板封闭。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湖北省鄂城粮油机械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开春、方雪华、胡正平、余安甫。


